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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华夏

中证全指运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经理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1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全指运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全指运输ETF发起式联接

基金主代码 01940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杨斯琪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华龙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杨斯琪

任职日期 2024年11月7日

证券从业年限 6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8年7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数量投资部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20870 华夏创业板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4-06-11 -

159547

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024-06-11 -

562700

华夏中证汽车零部件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024-06-11 -

021482

华夏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024-07-02 -

159301

华夏中证全指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024-07-10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学历、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华龙

离任原因 因工作需要，调整基金经理

离任日期 2024年11月7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华夏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1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A500ETF

基金主代码 51205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11月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华夏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华夏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注：场内简称：A500E（扩位简称：A500ETF基金）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4〕1521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2024年11月5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4年11月8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6,894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999,992,187.0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193,875.27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999,992,187.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

合计 1,999,992,187.00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4年11月8日

注：①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

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利息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网上现金

认购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机构清算交收后至划入基金托管专

户前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

②募集期间募集的基金份额已全部计入投资者账户，归投资者所有。

③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④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的数量区间为0。

⑤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的数量区间为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人应通过其办理认购的销售网点查询其认购确认情况， 具体业务办理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

关规定。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华夏

中证物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1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物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物联网主题ETF

基金主代码 51626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单宽之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俊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单宽之

任职日期 2024年11月7日

证券从业年限 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曾任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助理；2019年1月至2024

年1月，曾任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助理等。 2024年2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历任数量投资部研究员。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

日期

562590

华夏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024-06-11 -

516650

华夏中证细分有色金属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4-06-11 -

016707

华夏中证细分有色金属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024-06-11 -

020356

华夏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024-06-11 -

021200

华夏中证装备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024-06-11 -

159326

华夏中证电网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024-08-29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

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学历、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

协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俊

离任原因 因工作需要，调整基金经理

离任日期 2024年11月7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华夏

中证石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经理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1月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中证石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

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中证石化产业ETF发起式联接

基金主代码 01785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单宽之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鲁亚运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单宽之

任职日期 2024年11月7日

证券从业年限 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 曾任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助理；2019年1月至2024

年1月，曾任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助理等。 2024年2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历任数量投资部研究员。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

期

562590

华夏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024-06-11 -

016707

华夏中证细分有色金属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024-06-11 -

020356

华夏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024-06-11 -

021200

华夏中证装备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024-06-11 -

516650

华夏中证细分有色金属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4-06-11 -

159326

华夏中证电网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024-08-29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

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学历、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

协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鲁亚运

离任原因 因工作需要，调整基金经理

离任日期 2024年11月7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300666� � � � �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4-112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

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11月8日召开2024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5名激励对象经批准已

分别从公司及子公司辞职，已失去参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将前述5名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46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4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3）。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65,338,583股变更为265,321,483股，公司注册资本也

相应由人民币265,338,583元变更为人民币265,321,483元 （本次变动1.71万股包含了公司2023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0.25万股限制性股票以及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的1.46万股限制性股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前述合计1.71万股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后续将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具体进展情况以公司公告

披露为准。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

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应根

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300666� � �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4-111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知于2024年

10月24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公司于2024年11月4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提

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8日（星期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11月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4、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钱红兵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84人， 代表股份102,909,

1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3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86,89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769%；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5人，代表股份16,009,4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69％。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78人， 代表股份16,

096,7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9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87,3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5人，代表股份16,009,44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69%。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士列席了会

议，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2,783,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8%；反对82,5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弃权43,2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971,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2188%；反对82,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6%；弃权43,

2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2,843,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0%；反对46,2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9%；弃权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030,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910%；反对46,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1%；弃权19,

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1,921,0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98%； 反对926,

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04%；弃权61,5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108,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8614%；反对926,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563%；弃权61,

5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1,879,6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96%； 反对980,

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9%；弃权48,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067,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6043%；反对980,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17%；弃权48,

92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1,928,5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71%； 反对928,

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2%；弃权52,1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116,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9081%；反对928,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81%；弃权52,

12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3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946,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44%；反对910,

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44%；弃权52,6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133,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0186%；反对910,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44%；弃权52,

64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2026）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2,839,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0%；反对47,8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弃权22,1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026,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655%；反对47,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1%；弃权22,

12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姚力军先生、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宁波拜耳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张辉阳先生、上海智鼎博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

决。

表决情况：同意15,973,530股，占参与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44%；反对68,318

股，占参与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4%；弃权54,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

股），占参与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973,530股，占参与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2344%；反对68,318股，占参与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4%；弃权54,

92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 占参与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1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真实、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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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依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支持工业设计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冀政字【2017】36号）之规定，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7日收到保定市徐水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拨付的工业设计中心奖补资金1,000,000.00元，占

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11.47%；该笔奖补资金系与公司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另，自2024年6月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累计取得各项政府奖补资金共计 2,268,315.74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绝对值的26.03%。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取得的政府补助具体情况如下：

收款单

位

补 助 项 目

内容

补助金额

（元）

收 到 补 助

时间

政府补助性

质

拨款单位 补助依据

是 否 与 公

司 日 常 经

营 活 动 有

关

是 否 具

有 可 持

续性

巨力索

具股份

有限公

司

工 业 设 计

中心补助

1,000,

000.00

2024.11.7 与收益相关

保定市徐

水区科学

技术和工

业信息化

局

河北省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支持工业设计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 （冀政字 [2017]36

号）

是 否

河北巨

力应急

装备科

技有限

公司

省、市级科

技 创 新 平

台 和 省 级

新 型 研 发

机 构 后 补

助经费

200,

000.00

2024.10.31 与收益相关

保定市科

学技术局

关于拨付省、市级科技

创新平台和省级新型

研发机构后补助经费

的通知

是 否

巨力索

具股份

有限公

司

202年第三

季 度 见 习

补贴

58,

080.00

2024.10.24 与收益相关

保定市徐

水区人力

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青

年就业见习工作的通

知 》 （ 冀 人 社 发

〔2020〕33号）

是 是

巨力索

具 （河

南 ） 有

限公司

2024 年 就

业 见 习 补

贴奖励款

22,

890.00

2024.10.08 与收益相关

孟州市财

政局

《关于进一步推进实

施梦想启航河南省就

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

的通知》 豫人社 函

[2023]138号

是 否

巨力索

具股份

有限公

司

高 层 次 人

才 创 新 创

业资金

50,

000.00

2024.9.29 与收益相关

河北省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厅

" 《关于开展 2024�年

度河北省燕赵黄金台

聚才计划骨干人才项

目（博士后平台）》冀

人社字〔2024〕57�号"

是 否

巨力索

具股份

有限公

司

2024 年 一

二 季 度 见

习补贴

64,

680.00

2024.8.22 与收益相关

保定市徐

水区人力

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青

年就业见习工作的通

知 》 （ 冀 人 社 发

〔2020〕33号）

是 是

保定巨

力供热

有限公

司

稳 岗 返 还

补贴

2,698.11 2024.8.22 与收益相关

保定市徐

水区就业

服务中心

冀人社 发〔2024〕14

号

是 否

徐水县

巨力钢

结构工

程有限

公司

稳岗补贴 1,465.49 2024.8.22 与收益相关

保定市徐

水区就业

服务中心

冀人社 发〔2024〕14

号

是 否

上海浦

江缆索

工程有

限公司

失 业 补 助

款

14,

591.20

2024.8.15 与收益相关

浦东新区

就业促进

中心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

关于实施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的通知》（沪人

社规（2024）8号）

是 否

巨力索

具上海

有限公

司

稳岗补助 5,275.50 2024.8.14 与收益相关

浦东新区

就业促进

中心

《关于进一步做好就

业援助工作的实施办

法》（浦人社规[2019]

1号）

是 否

巨力索

具股份

有限公

司

2024 年 县

域 特 色 产

业集群“领

跑者” 企业

培 育 等 项

目资金

417,

000.00

2024.8.1 与收益相关

保定市徐

水区科学

技术和工

业信息化

局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关于征集2024年度

县域特色 产 业 集 群

“领跑者” 企业培育项

目的通知

是 否

河北巨

力应急

装备科

技有限

公司

稳 岗 返 还

补贴

17,

236.71

2024.07.22 与收益相关

保定市徐

水区就业

服务中心

冀人社 发〔2024〕14

号

是 否

巨力索

具股份

有限公

司

稳岗补贴

314,

398.73

2024.7.22 与收益相关

保定市徐

水区就业

服务中心

《关于延续实施失业

保险援企稳岗政策有

关事项的通知 》 冀人

社发〔2024〕14�号

是 否

巨力索

具 （河

南 ） 有

限公司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奖 补

资金

100,

000.00

2024.6.28 与收益相关

焦作市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关于印发推动2024

年第一季度经济 “开

门红” 若干政策措施

的通知》（豫政办明电

[2013]33号）

是 否

合计:

2,268,

315.74

-- -- -- --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之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

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此次实收的上述奖补资金不用于购建或以其

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上述实收奖补资金确认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

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上述政府补助资金2,268,315.74元人民币，系与收益相关且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直接确认为其他收益。

3、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影响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增加2,268,315.74元人民币。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公司对上述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及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00673� � � � � � � � � �证券简称：东阳光 编号：临2024-72号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实业” ）持有本公司股份576,596,08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9.13%；截至本次股份解质押完成后，深圳东阳光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499,798,054股，占其

持股数量的86.68%。

●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药业股份” ）持有本公司股份545,023,

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8%；截至本次股份质押完成后，宜昌药业股份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501,800,000股，

占其持股数量的92.07%。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数数量为499,798,054股，占其持股数量的86.68%；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数数量为1,142,779,141股，占合计持股数量比例为73.87%。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宜昌

药业股份的通知，获悉深圳东阳光实业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进行了解质押，宜昌药业股份将其持有的公司

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进行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解质押的进本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押股数 30,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2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

解质押时间 2024年11月6日

持股数量 576,596,089股

持股比例 19.13%

剩余被质押股数 499,798,054股

剩余被质押股数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 86.68%

剩余被质押股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58%

深圳东阳光实业本次解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动，深圳东阳光实业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告

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宜昌东阳光

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否

15,000,000

股

否 否

2024年11月

7日

办理完股票

解除质押登

记之日

东莞农商

行总行

2.75% 0.50%

用于

生产

经营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者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深 圳 市 东

阳 光 实 业

发 展 有 限

公司

576,596,

089

19.13

529,798,

054

499,798,

054

86.68 16.58 0 0 0 0

宜 昌 东 阳

光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45,023,

350

18.08

486,800,

000

501,800,

000

92.07 16.65 0 0 0 0

重 庆 元 素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司-元素

沅 溸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150,693,

800

5.00 0 0 0.00 0.00 0 0 0 0

乳 源 阳 之

光 铝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128,058,

819

4.25 76,181,087 76,181,087 59.49 2.53 0 0 0 0

乳 源 瑶 族

自 治 县 东

阳 光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司

91,049,

160

3.02 65,000,000 65,000,000 71.39 2.16 0 0 0 0

深 圳 纽 富

斯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纽 富

斯雪宝3号

私 募 证 券

投资基金

55,605,

000

1.84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1,547,

026,218

51.33

1,157,779,

141

1,142,779,

141

73.87 37.92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15,588.94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27.04%，占公司

总股本的5.17%， 对应融资余额172,000.00万元； 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32,766.02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

56.83%，占公司总股本的10.87%，对应融资余额361,718.62万元。 具体以实际办理股票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

宜昌药业股份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17,230.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31.61%， 占公司总股本的

5.72%，对应融资余额182,296.00万元；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38,280.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70.24%，占公

司总股本的12.70%，对应融资余额452,826.33万元。 具体以实际办理股票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

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宜昌药业股份资信状况良好，还款来源包括经营性收入、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具备充足的资金

偿还能力。

2、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宜昌药业股份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宜昌药业股份上述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宜昌药业股份上述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影响。

（2）截至目前，上述质押未有出现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风险的情形，亦不会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的

实质性因素，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对公司的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者其他保障用途。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003007�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直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7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南直真算力科技有

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一、注册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督管

理和营商环境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主要信息如下：

名称：河南直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E4XJA950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雷涛

成立日期：2024年11月07日

住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港大道如荼路人工智能产业大厦18号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数据处理和存

储支持服务；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和营商环境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68824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南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4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IPO” ）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为

2021�年 12�月 22�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保荐代表人为龚建伟先生和温家明先生。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中信建投证券对公司仍在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信建投证券出具的《关于变更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说明》，温家明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

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信建投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张莉女士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相关业务已交接完毕。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IPO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龚建伟先生、张莉女士直至持续督导期结

束。

本次变更不影响中信建投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温家明先生在担任公司保荐

代表人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附：张莉女士简历

张莉，保荐代表人，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注册会计

师。 曾经主持或参与的主要项目有：明微电子 IPO、立高食品 IPO、华特股份IPO�项目；东材科技可转

债、福星股份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项目；广东风电公司引战、南海金控上市公司收购、广东能源集团财务

顾问等项目以及宇星新材新三板项目等。

证券代码：600956� � � � � � �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4-076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0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4年10月，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1,202,581.92兆瓦时，同比增加21.30%。截至2024年

10月31日，累计完成发电量11,038,950.51兆瓦时，同比减少1.12%。

地区

发电量

2024年10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2024年1-10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风电业务 1,174,571.78 20.22% 10,871,690.52 -1.28%

河北 848,379.71 16.31% 7,617,355.24 -3.96%

山西 28,139.08 7.18% 297,728.11 -0.48%

新疆 14,844.97 -33.84% 301,612.57 -5.03%

云南 18,298.94 33.69% 452,296.86 13.85%

山东 4,783.19 18.91% 69,966.06 4.73%

内蒙古 70,912.47 14.11% 633,265.72 -3.56%

广西 36,217.53 64.45% 257,154.01 17.55%

江苏 21,812.58 31.38% 248,055.82 -4.98%

河南 8,532.38 -16.20% 103,560.26 1.00%

黑龙江 43,563.61 73.12% 310,216.12 29.99%

江西 28,686.29 68.07% 179,887.22 1.90%

湖南 20,013.95 24.35% 162,839.31 -21.36%

陕西 15,357.97 28.87% 136,933.87 -1.65%

辽宁 15,029.11 - 100,819.36 -

太阳能业务 28,010.14 94.35% 167,259.98 10.35%

河北 19,300.14 256.69% 78,183.42 33.07%

新疆 2,197.48 -12.77% 24,572.40 -12.09%

黑龙江 5,329.72 3.79% 52,272.54 2.14%

辽宁 1,182.81 -12.18% 12,231.63 -10.63%

合计 1,202,581.92 21.30% 11,038,950.51 -1.12%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4年10月，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输/售气量37,208.30万立方米，同比增加1.37%，其中售气量

33,971.06万立方米，同比下降2.36%；代输气量3,237.23万立方米，同比增加69.24%。 截至2024年10月31日，累计完成输/售气量488,

068.24万立方米，同比增加33.50%，其中售气量429,139.19万立方米，同比增加35.07%；代输气量58,929.05万立方米，同比增加23.12%。

输/售气量

2024年10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2024年1-10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燃气业务

批发 10,207.44 43.20% 158,942.56 16.10%

零售 13,804.98 -11.10% 159,228.45 3.75%

CNG 710.34 -5.44% 7,011.26 9.06%

LNG 9,248.30 -18.77% 103,956.92 396.93%

售气量合计 33,971.06 -2.36% 429,139.19 35.07%

代输气量 3,237.23 69.24% 58,929.05 23.12%

输/售气量合计 37,208.30 1.37% 488,068.24 33.50%

本公告所载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可能与中期报告及╱或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供参考。 上述经营数据并不对

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投资者应注意因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而可能造成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3529� � � � � � � �证券简称：爱玛科技 公告编号：2024-093

转债代码：113666� � � � � � � �转债简称：爱玛转债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30日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并取得了天津市静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1821557X4

名称：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南区爱玛路5号

法定代表人：张剑

注册资本：捌亿陆仟壹佰玖拾贰万伍仟壹佰零柒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经营范围：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汽车除外）、观光车（汽车除外）、非公路

休闲车（汽车除外）、体育器材及其零部件制造、研发、加工、组装；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及其

零部件销售及售后服务；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易制毒品除外）批发兼零售；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提供商务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及相关的业务咨询；

公共自行车智能管理系统的研发、基础施工、安装、调试、维修及技术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9日


